
第十七章 信访工作

合浦县公安局一贯重视信访工作，对群众上访予以热情接待，来信来电认真办理，注意倾听

群众的呼声，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意见或建议或诉投请求等，通过有关渠道进行答复或落实处理

意见。1997 年 11 月，成立信访科，按《信访条例》有关依据接待来信来访。2005 年 5 月，新的

《信访条例》施行后，县公安局按照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关于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部署

的要求，紧紧围绕“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的总目标，进行大接访，进一步密

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信访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第一节 贯彻执行《信访条例》

1995 年 10 月，根据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发布了《信访条例》。1997 年 11 月，

县公安局成立信访科，贯彻执行《信访条例》的有关法规，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问题。

2005 年 5 月 1 日，国务院新的《信访条例》施行。5 月 17 日，自治区公安厅召开了全区公安

机关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电视电话会议，合浦县公安局召开了党委会，认真学习了公安部长周

永康和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陆炳华的讲话精神，统一了认识。5 月 18 日，县公安局召开了二层机构

领导会议进行了部署。会后，各单位相继召开了全体民警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增强以人

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努力做好群众上访工作。

为确保集中处理群众信访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公安局制订了工作方案，成立了“集中处理群

众信访问题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唐敏任组长，政委及副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由信访、

纪监、督察、办公室、政工、法制、刑侦、治安、交警、边防、宣教等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办

公室设在信访科，具体负责情况掌握，综合分析和组织协调工作。

自治区公安厅电视电话会议后，县公安局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向社会公布公安机关开展

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的有关事项，张贴公告，公开局长接待群众信访的时间、地点，以及局长

信访热线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并同步播放“大接访”的新闻实况，大造社会舆论。

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 5 月 17 日~7 月 17 日。这一阶段需要接待大批

的群众上访，并围绕“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的总目标，精心组织和周密部署，

由局长等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面对面地接待群众，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第二阶段 7 月 18 日~8

月 18 日，这一阶段着重抓好北海市公安局大接访交办的以及县公安局在第一阶段尚未办结的上访

件。第三阶段 8 月 16 日~9 月 15 日，这阶段主要由区公安厅领导接访处理属于自治区公安厅管辖

的信访事项以及市级公安局办理接访处理属于北海市公安局管辖的信访事项，即区、市公安机关

接访中，批示反馈合浦县群众上访或属于合浦县公安局管辖的上访事项。

在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中，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根据上访件的内容、性质、归属管辖的单位和警种，由局长签发指定分管具体的副局长督促办理。

具体承办单位领导，在接受上访件处理工作任务时，向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作出承诺办结的时间，

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负责。在工作中制作上访件办理情况一览表，表上标明上访反映的情况和

诉求，负责督办领导、承办单位、承办民警，有利于监督执行和掌握工作开展的情况。



2006 年，全年共接访上访群众 172 人次，各级领导督办案件 35 起，办结 29 起，办结率 82%。

县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做好日常接待，建立局领导信访

日制度等长效机制，局领导参与接待是解决信访问题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好措施，使许多公安信

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同时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凡是到公安机关上访的群众多少都存在不满或偏

激情绪，怒气较多，接待工作难度大，信访科民警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思想，做到热情、文明、

礼貌接待每位上访群众，一些本来怒气冲冲的上访群众破涕为笑。3 月 29 日，白沙镇新村刘能寿

刚踏进信访室大门就大叫“如果不处理，我就杀他全家”。民警热情接待，为其递上一杯水，让其

有话慢慢说。当得知是被人殴打致伤后，联系法医给他做伤情鉴定，吩咐其拿伤情鉴定回当地派

出所处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自感取闹无理，表示愿意等候公安机关的调查，依法处理。

2007 年，全年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 497 人（件）次，承办各级领导督办件 58起，办结 49 起，

办结率 84.5%。县公安局进一步贯彻落实《信访条例》、《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等，积极接待群

众来信来访，开展各项公安信访业务，主动协助局领导落实接访日制度，热情为上门办事群众做

好向导。增设了接待岗，增加了 2 名民警开放接待岗，落实行政效能建设《首问负责制度》，对来

办事的群众主动热情问候，然后快捷、简要地登记在册，带领办事群众到相应的业务部门转交办

理。开展接待岗服务后，上门办事群众大为称赞，办事效率低的现象得到了改变。《首问负责制度》

的实施，形成了责任和权力相结合的调控机制，民警在办理事项、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认真履行职

责，否则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民警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做好群众上访投诉的事项，化解社

会矛盾。公馆镇盐田村委盐田村的李德芳上访反映：其儿子李秋生在 2002 年因持砂枪将本村的李

光龙打伤致死，被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但死者家属却一直来以谩骂、殴打等手段干扰其本人

正常的生活，使其长期有家不能归，当年 2 月 21 日又将其本人打致轻伤，到公馆边防派出所报案

未得处理，扬言不再依法处理就要到自治区示牌喊冤。接访后即时汇报局领导，向县局边防大队

发出信访督办通知书，办案单位很快将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李寿文抓获刑事拘留，维护了信访

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全力推进重点案件化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全区

公安机关下访专项活动工作方案》以及北海市的部署要求，确保党的“十七大”和东盟博览会期

间没有赴邕进京上访的现象。围绕“排查、化解、稳定”的主题，确定下访工作对象，抽调精干

警力下访，把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层。重点下访对象常乐镇劳华顺，因土地纠纷与对方当事人互

相斗殴而被公安机关罚款处理不服，多次上访反映，扬言在“两会”期间赴邕进京上访。下访工

作组多次到劳华顺家进行疏导教育工作，对治安工作的不足之处主动承担责任，争取他的谅解，

劳华顺表示停访息诉。

有错必纠，取信于民。沙田镇老上访户黄汝龙，因 2003 年间扰乱沙田码头秩序被连续拘留 45

天，其反复上访，每次上访其实就是向公安机关发泄不满，质问公安机关为何因扰乱码头秩序被

连续拘留 45 天。经调阅案卷得知：其在 2003 年 7 月 3 日因扰乱沙田镇码头秩序被治安拘留 1 5

天，在执行治安拘留前其曾殴打他人致轻微伤和扰乱沙田镇政府办公秩序，对其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进行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45 天。扰乱沙田镇政府办公秩序，从表面上看，拘留材料完备、合法；

但黄汝龙扰乱沙田镇政府办公秩序的行为发生在晚上，调取的证据不足，显然是处罚不当，有失



公正。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撤销以扰乱沙田镇政府办公秩序治安拘留 15 天的裁决。黄汝龙接到

撤销裁决书后，十分喜悦，表示停访息诉。

2008 年，共接待上访群众 285 人次，受理信访案件和各级领导交督办件 52 起，办结 48 起，

办结率 92.3%。2 月 19 日，全国公安信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认真组织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全

国政法会议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领会涉及公安信访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局领导接访制度，热情

接访，解决重点信访问题，确保敏感期不出现闹访现象。居住在北海市海城区珠海西路 2 号的占

福英，2001 年与他人合伙养殖海螺，其合伙人乘快艇出海看护螺场时，认为捞螺人进入其螺场范

围内捞取海螺而发生纠纷，用猎枪把对方的双目击伤致残。持枪伤害他人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判刑

并查扣一艘出海快艇。快艇由于长时间放置露天处已风化腐烂掉。为此，占福英多次上访要求县

公安局返还其被扣的快艇，扬言要赴邕进京上访。对这起重点信访案件，县公安局拿出 1 万元作

为快艇补偿费用，于 4 月 28 日与占福英签订了补偿协议，其本人表示停访息诉。

重信重访案件中，有一部分是重大刑事案件未能破案的受害人家属上访要求尽快破案的投诉。

县公安局除了加大侦破力度外，组织刑侦部门开展下访工作，与重信重访当事人沟通。钦廉林场

合浦县常乐天堂分场小学教师陈润良，其儿子陈靖宇（1983 年 10 月生）在 2001 年 11 月突然失踪，

同时收到一封敲诈勒索信，信中说明人在他们手上，只要将 4 万元送到指定公路边，便可见人回

去。当时已报案，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但未能破获此案，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陈润良反复到有关部门上访反映要求破案，声言到公安部投诉反映。被列为重信重访案件后，要

在短期内破获此案是有难度的。县公安局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下访到陈润良的家，了解其生活情

况并征求破案工作的意见，陈润良通情达理表示支持公安工作。并签字同意停访息诉。

对投诉公安机关执法过错的问题，正确看待群众的上访投诉，做到有错必纠。曲樟乡亚山村

村民阮家兴，为其于 1984 年与本村庞世光发生口角纠纷互相推打之事，3 年后（1987 年）被曲樟

派出所将其家里的一头耕牛、一头生猪、一辆自行车强行拍卖作为赔偿庞世光的医药费处理不服

上访了 20 年，每次上访投诉发泄不满并指责公安机关的过错，并要求公安机关赔偿 20 万元作为

过错带来的各种损害，县公安局在查找原始档案资料在调查事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

一次性给予 2.535 万元的经济补偿。平息了因工作中存在不足而引起的上访案件。

2009 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和中央处理信访突

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按照《广西公安机关“五

级五长接访”工作规定》和《广西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领导包案制度》要求，县公安局制订了《合

浦县公安局领导接访暂行规定》，开展各项公安信访业务工作。全年局领导接待群众信访 62 人次，

受理各种信访事项 26 件，解决处理 24 件，办结率 92%。

第二节 大接访

2005年 5月23日~28日，合浦县公安局局长唐敏在县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面对面接待上访群众，

参加接待的部门有信访、纪监、督察、办公室、政工、法制、刑侦、治安、交警、边防等科所室

队的主要领导，6 天中共受理信访案件 50 起，接访群众 120 多人，其中治安案件 8 件、伤害 22

件、刑事案件 4 件、交通事故 6 件、户口管理 3 件、反映民警违纪问题 2 件、其他案件 5 件。并



在接访过程中做到“一句问候、一次请坐、一杯开水、一次握手、一次感谢”。根据“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一落实解决，使信访群众怀着希望而来，带着满意而归。

如信访第一天，常乐镇冯道利上访向局长反映：今年 5 月 2 日在常乐镇受人雇请用手扶拖拉机前

往曲樟乡帮运扫帚，因出卖扫帚的群众收不到货款，拖拉机被派出所扣押，冯已协助公安机关抓

获涉嫌诈骗的收购扫帚人，但派出所依然没有将车辆归还其本人，于是前来上访。唐敏局长一边

接待冯道利，一边用电话向曲樟派出所了解情况，弄清上访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后，马上指示曲樟

派出所无条件将车辆交还车主。在场前来上访的群众为局长的工作作风一致叫好。

第一阶段的接访主要落实“四个结合”、“五个突出”。“四个结合”即：一、把集中处理群众

的问题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二、把加深群众感情与提高执法水平相结合。所有上

访群众都得到了局长的认真接待，所有的信访事项都获得依法处理的承诺，其中当场解决了 2 件

户口疑难问题，使上访人当场表示停访息诉，并在登记表上签了字。三、把清理信访旧帐与堵住

信访源头相结合。期间，县公安局把 80 件信访件发往各科、所、队，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处理，逐

一解决。对信访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疏导，消除不满意和误解，尽量使信访人停访息诉。

四、把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与建立信访工作机制相结合。通过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形成局

党委统一领导、一把手亲自组织协调、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部门各警种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

公安信访工作新机制，初步建立起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公安信访工作新秩序。“五个突出”即：

一、突出重点地区。把公馆、扫管、西场、白沙、曲樟等辖区列为上访重点地区，各部门、各警

种密切配合，力争解决一批信访问题。二、突出重点案件。对领导批示，越级上访，多次上访，

涉及公安机关执法内部管理等突出问题的信访案件作为重点解决案件。三、突出领导带头。每周

局领导接访群众不少于一天，同时，公安局领导按分片管辖的派出所下访，亲自倾听信访人的诉

求，亲自协调，解决信访人的问题，回访上访人。四、突出事要解决。在集中处理信访中，不搞

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切实保护上访人的合法权益。五、突出督促检查。纪监、督察加大信访

案件处理、督察力度，对处理信访工作进行抽查，回访上访人，检验上访群众对处理问题的满意

程度，真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同年 7 月 18 日~8 月 18 日，大接访第二阶段的时间为 1 个月。根据上级的有关部署，着重抓

好北海市公安局大接访交办的以及在第一阶段尚未办结的上访件。时间短、任务重、要求高，为

按时按要求完成此阶段的各项任务，根据《全区公安机关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方案》的要

求，由局长亲抓主管，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督办指导，落实具体承办单位和承办民警，督察介入督

促指导，限时办结，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对开展工作缓慢，办结率低的单位

通报批评，下达整改通知书，形成接访、交办、督促、检查、验收、回访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

作机制和办法，使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深入有序开展。

此阶段办理的上访件，相当一部分是第一阶段未能解决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情况复杂，处理

难度大。县公安局根据这一特点从纪监、法制等部门抽调警力，成立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工作

组，对疑难问题逐一分析研究，寻找突破口，制订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使一批疑难信访件得以顺

利办结。如：王伟儒为 1960 年在合浦县平田中学读书期间，因有一名同学偷红薯被人打死，当时

公安机关认为其有作案嫌疑而关押审查一年半后释放，多次上访要求平反。由于事过时间长，确



是棘手的问题。工作组认真分析研究认为，最关键的是找到档案资料。经艰难查找，最后在县检

察院找到一份逮捕移送法院起诉的材料。根据法律规定，王伟儒上访的诉求，不属县公安局受理

的范畴，将情况告知上访人，王伟儒表示愿意接受，依照法律有关规定，向检察院或法院提出诉

求。

凡是上访群众投诉公安机关队伍管理、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问题的，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坚

决果断查处，决不护短。北海市铁山港区廖民海上访投诉称：2005 年 3 月份，因参与运输少量走

私香烟被山口交警中队扣押汽车 1 辆以及一批杂货，在处理返还货物时少了 38 件尤鱼干。接访局

长立即批示督察大队查处。经调查，上访人反映的问题有扣押清单和返还凭证，38 件尤鱼干去向

不明，已责成山口交警中队赔偿 38 件尤鱼干货款 30640 元给上访人，其他问题待调查处理。廉州

李大珍上访投诉巡警大队在追捕犯罪嫌疑人时绊倒了她的蜂螗（价值 800 元），局长态度鲜明，表

示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调查属实如数赔偿。对此类问题，发现一起查一起，决不推诿或拖着不

办理，为处理其他上访件起到表率作用，真正让群众满怀希望而来，高兴满意而归。

对极少数上访群众由于各种原因，对处理结果表示不服，有可能进邕上访反映。对此类情况，

县公安局除严格依法办理外，并密切注意其思想活动情况，尽最大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第二阶段北海市公安局交办 28 件信访件，办结 24 件，办结率 85%，停访息诉 18 件，息诉率

64%。第一、二阶段属县公安局处理的上访件 92 起，已办理 87 件，办结率 94%，停访息诉 75件，

息诉率 81%。

同年 8 月 16 日~9 月 15 日，大接访第三阶段的时间为 1 个月。此阶段主要是受理自治区、北

海市公安机关领导在接访中，批示反馈合浦县群众上访或属于合浦公安局管辖的上访事项。

为确保第三阶段集中处理群众上访问题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县公安局挑选了法律水平

高、公安业务能力强的科室领导到自治区公安厅进行联络有关合浦县进邕上访相关材料，并由一

名副局长负责掌握了解自治区公安厅上访的有关情况，及时督促指导解决处理上访反映的问题。

如：许家美到自治区公安厅上访反映其在西场镇向公安机关举报假币案件，西场边防派出所没有

兑现奖励政策等问题，在许家美未离开南宁之前，县公安局对其上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复核，

结论是许家美不是这宗假币案的第一位举报人。在许刚踏进家门时，县公安局就将信访事项答复

送到其手上，及时办结了自治区公安厅交办的信访件。有办理信访事项任务的单位、民警放弃休

息日，坚持加班加点，调查取证，依法处理信访事项。如：闸口镇银坑村李伟南在路经果园时伸

手摘了别人的龙眼吃，被看管果场的工人捆绑殴打致轻伤，其亲人到北海市公安局上访诉求要求

尽快处理，闸口边防派出所接到信办案件时，正好是星期五下午，为及时办结这起上访案件，所

长韦璇宣布取消休息日，带领干警调查取证，很快将犯罪嫌疑人陈敬华抓获依法刑事拘留，医药

费的问题，民警不厌其烦地向其解释法律规定和办案程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在集中处理群众

信访问题上，县公安局始终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优先考虑，优先解决。如：公馆镇石瑚村邹优

学到区公安厅上访反映，1995 年承包安装县公安局扫管派出所的水电工程，已竣工交付使用多年，

还未领到工程材料款。县公安局接到区公安厅交办的信件后，局长即时指令行政科审查核实，确

有此事。局长批示要解决处理好，但县公安局经费紧张，一时拿不出钱来，计财科从其他部门借

来 2 万元给上访人。未解决的信访事项，落实责任制争取停访息诉。在大接访中，有相当一部分



上访群众是诉求公安机关尽快缉拿作案犯罪嫌疑人依法处理。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方向不明，

匿藏落脚地点不详等各种原因，一时难以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致使受害人或其家属不断上访

反映诉求。对此类问题，县公安局采取落实督办领导、具体承办人，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和

追捕措施，向上访人征求意见，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县人民银行林泽友的儿子在 2002 年

从大学放假回家，在廉州镇无辜被人殴打致残，由于未能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林多次上访反

映，也计划到区厅上访，县公安局向其通报了近期追逃的各项工作，并将犯罪嫌疑人的资料输入

电脑，进行网上通缉追逃，落实具体承办人和追捕措施，上访人表示停访息诉。

第三阶段是处理区公安厅接访中批转有关合浦县群众上访或属于合浦县公安局管辖的上访事

项 11 件，经 20 天的艰苦细致工作，办结率 100%。

大接访中，县公安局接访、区公安厅、市公安局接访交办的案件 98 件，办结率 100%，已停访

息诉 94 件，停访息诉率 95%。

通过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县公安局对涉及公安机关自身的信访问题进行剖析，查找根源，

看有否严重失职行为和执法过错行为，重申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和制订相关的接处警办案操作规定，

坚持局领导接访制度，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和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

2006~2009 年，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午为局长接待日，星期五上午是其他局领导接待时间，

接待领导因公不在家时，下一班顶替接上，领导接待工作形成经常化，制度化。2007 年，局领导

在接访日接待白沙镇宏德村委木岩塘村张祖良夫妇，张祖良诉说其本人将上门论理的当事人殴打

致轻伤被刑事拘留半年，而其妻子林小娟事后被对方报复殴打致轻伤，多次到辖区派出所报案仍

未得到处理。局领导接访后即时了解有关情况，很快组织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调解，对方愿意一

次性赔偿给林小娟 1.3 万元，双方达成协议，了结此案。2008 年 6 月 3 日，廉州镇冲口社区迎水

庙村50多名群众到县公安局上访反映，县公安局建设新的看守所征用他们村的灌溉用的水源地后，

致使村里的农田灌溉用水非常困难，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此前该村群众曾多次到镇、县政府上

访，仍得不到解决。县公安局何来国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一边做群众说服工作，一边指令行政

科调查核实，多方筹集资金一次性补偿 28 万元作该村打井和修建引水渠之用，解决农田用水问题。

第三节 办理信访案件

1997 年 11 月，信访科成立后，把群众来信来访问题切实抓好，通过有关渠道答复或落实处理

意见反馈，按《信访条例》办理信访案件。

2001 年 6~11 月接待信访案件 99 件，仅 7 月份就接访了 28 件，其中 7 月 6 日一天就接访了 1

3 件。2003 年接访 31 件。

2004 年 2 月，县公安局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集中处理涉法上访

案件工作。成立了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领导小组，由局长苏力辉任组长，政委、副局长任副组

长，信访、纪监、督察、刑侦、治安、交警、法制等科队的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统一指挥协调。主要做好如下三点：一是从信访部门日常接访登记中注意发现涉法上访问题，

确认涉法上访案件；二、从上级领导机关、各级人大、政府部门等交办、督办的来信来访件中排

查出涉法上访案件；三、从政法机关转来的来信来访件中注意发现线索，跟踪检查，纳入涉法上



访事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与涉法上访当事人见面核实，确保了排查工作的质量。明确工作责任

制，涉法上访案件包干落实到人。对排查出来的涉法上访案件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召开专门会议，分析研究涉法上访的原因，制订解决处理方法和措施，落实督办领导，具体责任

人，立下完成任务的“军令状”。如：合浦县廉州镇廉北村群众林兰英涉法上访反映，2003 年 1

月 9 日到廉北村委会要求办理证明手续，被村支书陈炳荣拒绝办理，欲想拉陈炳荣到廉州镇政府

论理时，被陈扭伤大拇指，经法医鉴定是重伤，虽已立为过失致人重伤案件，但公安机关一直拖

着没有办理。这次排查为涉法上访案件后，落实清江派出所所长张观安为第一责任人，局领导下

达了限时办结的要求，张仅用 5 天就办结了林兰英涉法上访案件，林兰英得到了合理的赔偿，撤

案不诉，双方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名。涉法上访人林兰英息诉停访。加强督促检查，推动集中处

理上访工作的开展。落实处理任务后，实行定期汇报工作情况和源头督促检查相结合，逐案跟踪

处理情况，行动快、效果好的单位及时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到位，处理缓慢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对一些久拖不决，疑难上访案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会诊”，拿出处理方案共同协商解决。如：

常乐镇包基禄上访反映，其胞弟包基福在 1997 年因交通事故被汽车撞伤致死，仅领取 3000 元赔

款，而肇事司机已赔出了一大笔钱在交警大队，怀疑交警大队有克扣款项和贪污行为，针对涉法

上访反映的问题，县公安局采取了如下措施：由县公安局纪监科牵头组成工作组彻底查清事故处

理赔偿的款项；由刑侦大队技术中队对领款签名进行了文检鉴定。经查确认了 3 万元赔款是涉法

上访人亲属领取拿走的事实，涉法上访人包基禄表示从此息访。对一些疑难问题，局长亲自经办

解决，如：星岛湖吴裕庆诉其子吴仲远于 1997 年 12 月 11 日，因涉嫌纵火烧甘蔗被星岛湖派出所

留置审查，在留置室自缢身亡案件。吴对政法机关鉴定死者自缢身亡结论不服，曾赴邕进京上访。

县公安局对此涉法上访案件进行了解调查复核，确认吴仲远属自缢身亡案件后，从人道主义出发，

决定给予 3.5 万元经济补偿（计划分三次付款），7月 20 日首付 1万元，涉法上访人吴裕庆在协议

书上签了名，表示息诉息访。一批背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未被抓获，致使一部分受害人及其家属

不断涉法上访。如：公馆镇新秀村关壹文为其父关国河于 1998 年 2月在公馆镇被害一案，多次涉

法上访要求公安机关缉拿凶手依法处理。此次列为涉法上访案件后，主管刑侦工作的莫子强副局

长亲自带领刑侦民警到公馆边防派出所研究落实追捕措施，于 6 月 9 日、23 日分别在北海、广西

西林县将潜逃多年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张发飘、张元食抓获归案，办结了多年来关壹文涉法上访案

件。

县公安局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工作中，共排查出涉法上访案件 25 起，办结 24 起，办结率

96%。

是年，共接访信访案件 48 件。

2005 年，县公安局共接待信访案件 139 件。

县公安局除做好日常接访工作外，还要依时办结信访督办件。对信访督办件整理归类，通件

登记造册，收发时间清楚。对信访督办件的办理，采取及时向局领导专题汇报，局领导在信访督

办件上批示督办，以最快的速度将督办件送达承办单位。2008 年，廉州镇廉新路三巷 21 号周爱凤，

为其亲属王麟坚于 5 月 10 日在石湾镇东江村因买卖事宜被对方持枪打伤，不断到有关部门上访反

映，县委书记罗诗汉签发了信访督办件。虽然石湾派出所立为刑事案件办理，但未能抓获犯罪嫌



疑人，上访人不断上访并声言到北海市或进邕上访。面对这起信访督办件，县公安局一边做好稳

控工作，一边安排刑侦大队警力开展追捕工作，于 10 月 16 日、24 日分别将持枪作案的犯罪嫌疑

人庞体和、庞子健抓获归案。办结了这起重信重访的信访督办件。是年，共接待上访群众 285 人

次，受理信访案件和各级领导交办督办件 52 起，办结 48 起，办结率 92.3%。


